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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案場專案驗證一致性會議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13年 5月 30日（四）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地址：台北市濟南路 1段 4號 7樓） 

主 持 人：陳簡任技正振雄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紀錄：陳禹帆 
宣導事項：無 

討論議題： 

議題一：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現場允收試驗報告公版(含現場允收試驗及定期現場允收試驗)，提請討論。 

 

說明： 

目前三家驗證機構出具之試驗報告格式不同，且測試/確證項目紀錄之呈現方式亦不同(紀

錄有發生缺漏之情形)，致使增加分局審查人員審查時間及延宕案件完成時間，為確保測試

/確證項目之紀錄無缺漏之情形，及節省審查人員審查時間，建議制定報告公版格式(如附

件 1)。 

 

工研院意見： 

(1) 現場允收試驗(SAT)公版報告中，若迴路數超過基本資料中迴路欄位數可自行增加欄

位，若迴路類型相同可合併一欄，不同類型則分為不同欄。 

(2) 測試報告 p.12，「介電試驗」表格最末列建議加上一列備註列。 

(3) 電氣危害測試項目接地及搭接系統檢查之測試位置名稱宜依據第一次一致性會議修

改如下。 

1. 接地箱至儲能貨櫃 / 儲能機櫃系統接地 

2. 接地箱至儲能貨櫃 / 儲能機櫃外殼接地 

3. 接地箱至 PCS 系統接地 

4. 接地箱至 PCS 外殼接地 

5. 接地箱至輔電櫃 

(4) 測試報告 p.7「輔助、控制及通訊系統功能異常產生之危害」之編號(8.2.8)誤植，建議

依技術規範修正。 

(5) 測試報告 p.23「通風子系統異常操作」，電池系統案場無裝設對外通風系統時，得免除

此確證項目。爰此建議刪除項次 1 備註欄內「本案屬 V-L/S-U/C-A，依標準免執行本

項」字眼，並於項次 2 備註欄內增加「本案電池系統無對外通風系統，免執行本項」

字眼。 

 

金屬中心意見： 

(1) 若案場迴路數大於 2 個，表格需自行增加嗎？ 

(2) 若案場迴路數大於 2 個，但組成之電池與 PCS 皆相同，仍需每個迴路資訊皆填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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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器危害測試項目「介電電壓」應改為「介電試驗」。 

(4) 試驗結果總表中，「輔助、控制及通訊系統功能異常產生之危害」之章節有誤。 

(5) 溫度危害確證項目「通風子系統異常操作」之項次，免除本項確證之根據為何？ 

 

決議： 

現場允收試驗(SAT)公版報告依金屬中心及工研院意見修正，後續請三家驗證機構確認有

無意見；自 7月 1日起送本局受理之案件，統一改用 SAT公版格式出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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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金屬中心提案 

案由： 

技術規範第 4.3.6.3章節「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其環境溫度之調整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 1130122一致性會議(經標檢驗字第 11340001790號)議題十六之結論，『建議依據案場

系統規格書(此處規格可依 PCS、電池或系統整合商所出具規格書)各零組件運作範圍上限

溫度與測試時環境溫度差值(例如某系統規格書運作上限溫度為 60℃；測試時環境均溫為

25℃，則差值 35℃)進行調整，並確實記錄實際試驗條件(如夏季均溫 35℃，有空調設備

25℃)(案場充、放電功率與充、放電區間)』，進行溫度調整。 

對環境溫度佈線方式？另若環境溫度低於 35℃，需調整；高於 35℃，不進行調整。(調整

值必≧0) (如附件 2) 

 

工研院意見： 

建議依原技術規範第 4.3.6.3章節「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辦理。「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

項目，係依據製造商宣告該設備可運作環境溫度上限溫度與實際環境溫度之差值，作為溫

度補償依據。藉此補償原試驗條件應將待測件放置於可運作環境上限溫度進行試驗之誤差，

所補償後的溫度並與不同材料溫度限制值進行比較。此試驗之目的為避免人員於可觸及表

面誤觸而受傷，且此試驗作法廣泛用於國際及國家標準對一般電子設備及太陽光電變流器。

原提案以夏季均溫及實際環境溫度作為補償依據，恐將疏漏評估該設備於宣告可運作環境

溫度上限溫度時對人員觸及表面受傷的風險，且與國際及國家標準作法不同。爰此建議「正

常操作試驗之溫度」測試項目，維持 1120410一致性會議(經標六字第 11260006880 號)及

1130122一致性會議(經標檢驗字第 11340001790號)作法辦理。 

 

 

決議： 

因實際系統運作溫度是由廠商自行訂定，因此維持原技術規範第 4.3.6.3章節「正常操作試

驗之溫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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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5月 1日前已取得設計審查建議書之設計審查案件，建議請驗證機構將該案件資料補上傳

設計審查技術文件上傳系統，提請討論。 

 

說明： 

5月 1日前已取得設計審查建議書之設計審查案件，係透過光碟方式提交新竹分局審查，

對驗證機構已於 5月 1日取得系統之帳號密碼，已可將文件上傳系統，建議請驗證機構於

3個月內(8月 31日前)將相關資料補上傳系統，避免案件資料遺失或版本不一致之情形，

提請討論。 

 

決議： 

請三家驗證機構於 7月 1日前，將 5月 1日前已取得設計審查建議書之設計審查案件，完

成上傳系統作業，如有疑義請電洽總局資訊室潘先生(分機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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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某案場之零組件證明文件(T公司)有疑義時，該等文件之認定是否符合技術規範?提請討論。 

 

說明： 

〇〇〇案場電池系統報告內容發生態樣如下： 

1.電池系統型號(如 ABC)與案場擬使用之電池系統型號(如 ABD)不同，但有國外第三方驗

證機構出具聲明書是相同規格時。 

2.零組件證明文件不願提交驗證機構審查，但可提供完整證明文件給新竹分局審查時，是

否可行? 

 

工研院意見： 

(1) 可接受原廠商或第三方驗證機構出具聲明書或切結書，附有正當理由及簽署或用印。 

(2) 建請驗證機構轉達申請者逕行提交證明文件請求，予局內討論及裁示。 

 

金屬中心意見： 

(1) 將於 6/13(四)前提供新竹分局，業者切結書或聲明書之可能遭遇樣態。 

(2) 建議先透過保密或合約之簽屬，若業者仍不願配合，與分局討論取得共識後，可配合

分局審查辦理。 

 

決議： 

零組件證明文件有疑義態樣多元，後續再進行討論，可參考本次討論模式，請業者至一致

性會議中提出佐證資料，由三家驗證機構於會中共同評估是否符合技術規範，以加速後續

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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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驗證機構對申請設計審查或案場審查作業所檢附之「儲能案場驗證機構出具之符合性文

件」，其內容不完整時，新竹分局審查流程如何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 

〇〇〇案場申請設計審查所檢附之「儲能案場驗證機構出具之符合性文件」，該文件無驗

證機構相關人員核章(如承辦人、報告簽署人、核定章等)，且 BMS證明文件之查核結果欄

位未判定符合性。建議對驗證機構管理推動記點機制，超過 3點將暫停驗證機構資格，並

實施不定期稽核或評鑑。 

 

檢驗組意見： 

先暫停預審。 

 

決議： 

設計審查或案場審查所檢附之「驗證機構所出具之符合性文件」不完整時，本局得不受理

案件，並彙整驗證機構送審資料不完整態樣送檢驗行政組評估適當管理方式(如記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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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112年 6月版)第 3.2.4章節電池管理系統(BMS)之編

號(1)~(5)建議修正為 1.~5.，提請討論。 

 

說明： 

〇〇〇案場廠商提交編號(3)電池系統 IEC 62619(2017 年版)第 8.1 節之電池系統功能性安

全測試報告，其 8.1之結果欄位敘明依 Annex H of IEC 60730-1執行，且判定欄位為通過，

廠商認為即符合技術規範要求，惟實際進一步檢視 Annex H of IEC 60730-1測試報告，該

報告非完整執行 Annex H(僅執行 Annex H11.12單一節)。建議修正技術規範時，修正編號，

以避免廠商誤解。 

 

工研院意見： 

(1) 將於今年度技術規範修訂時納入修正。 

 

金屬中心意見： 

(1) 建議於新版技術規範修訂時，將技術規範 3.2.4 節之符合性文件敘述進行優化，避免

業者或設備商混淆誤解。 

 

決議： 

建請檢驗技術組辦理技術規範修正時，一併納入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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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七：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〇〇〇案場廠商提交之 BMS證明文件不符技術規範要求，廠商擬以切結方式允諾於 SAT

前提交相關證明文件，請本局先行核發設計審查建議書，以提早建置案場，提請討論。 

 

說明： 

設計審查送審文件中「零組件安全證明文件」，若部份零組件安全證明文件經審查不符技

術規範要求，是否同意廠商以切結方式允諾於未來現場允收試驗(SAT)前提交前述文件，

而請本局先行核發設計審查建議書(驗證機構出具之符合性文件及本局出具設計審查建議

書，皆需註記 SAT前必須提交該文件)，若 SAT前無法提交，則無法取得 VPC證書。 

 

工研院意見： 

(1) 建議統一切結條件範圍之介定。 

 

金屬中心意見： 

將於 6/13(四)前提供新竹分局，業者切結書或聲明書之可能遭遇樣態。 

 

決議： 

請三家驗證機構於 6月 15日前將可允許切結之態樣(如簽證、測試報告送測文件)等送新竹

分局彙整，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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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八：新竹分局提案 

案由： 

技術規範第 1.7章節設計審查送審文件中「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該圖面應提交零組件

於案場之配置圖，或是提交零組件之圖面(電池系統、PCS之圖面)，以釐清零組件規格及

設計態樣，提請討論。 

 

說明： 

廠商解讀「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為零組件於案場之配置圖，惟技術規範第 3.3.2 章節設

置場址基本資料已要求應檢附「平面配置圖」，該平面配置圖已可揭露零組件於案場之配

置情形。 

 

工研院意見： 

(1) 技術規範要求「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目的係提供驗證機構執行現場允收試驗時得

以比對現場設置零組件與設計審查通過之零組件是否一致，並作為驗證機構執行現

場允收試驗時於測試評估報告標示測試或確證位置之參考。零組件圖面應至少包含

技術規範 3.2 章節要求之零組件，並包含對應型號及證明文件編號。此外，平面配

置圖已另於 3.3.2章節要求，平面配置圖並非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 

 

金屬中心意見： 

(1) 技術規範 1.7 節要求設計審查送審文件需提供「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該文件應包

含零組件之規格清單、案場配置圖、零組件之圖面(電池系統、PCS 之圖面)與相關規

格，藉以於現地允收試驗時，標示測試與確證項目執行位置，並核對相關零組件型號

是否與設計審查時規劃相同。 

 

決議： 

「案場配置零組件圖」為提交零組件之圖面(如電池系統、PCS 等之圖面含外觀及銘牌)，

以釐清零組件規格及設計態樣，考量未來驗證機構執行 SAT時，能有參考依據，請業者仍

需提供，與「平面配置圖」文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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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檢驗行政組提案 

案由： 

查技術規範接受之證明文件如下圖，若廠商提交測試報告作為符合性文件者，該報告沒有

TAF、OSHA logo，但已取得 TAF、OSHA 認證具有相對應電池管理系統(BMS)試驗資格

者，檢附相關具資格之證明文件，就是否得認定符合，提請討論。 

 

檢驗行政組意見: 

有鑑於在美國 OSHA制度下，所核發之試驗報告皆無標註 OSHA logo，爰在能確定該機構

已取得 OSHA認證具有電池管理系統(BMS)試驗資格者，其所出具沒有標註 OSHA logo之

試驗報告，亦得採認；另由於我國 TAF對於電池管理系統(BMS)有區分其認證領域範圍，

如家用電器、電池領域等，具有電池商品之電池管理系統(BMS)認證範圍者，始得採認。 

 

新竹分局意見： 

技術規範未要求認證機構 LOGO 在證明文件中，可由三家驗證機構審查證明文件是否屬

認證機構認可驗證機構所出具文件及認可範圍內即可。 

 

工研院意見： 

(1) 美國 OSHA 認可實驗室所出具報告並無認證標誌制度，建議驗證機構於審查表內註明

該符合性文件為技術規範要求組織認可單位核發，並於提交標準局送審文件附佐證資

料。BMS符合性文件若為技術規範要求組織認可之單位核發皆可採認。惟全國認證基

金會(TAF)對於 IEC/CNS 60730-1 附錄 H 分為家用電器及電池 2 種領域認證，獲 TAF

認證之試驗單位出具之 BMS符合性文件，需為電池領域方可採認。 

 

金屬中心意見： 

(1) 建議測試報告或驗證證書等證明文件是否具有效力的部分，應由驗證機構對於測試實

驗室與驗證單位之認可組織、驗證範圍、驗證項目有效性…等等進行查核，只要確認

具有符合技術規範 3.1 之規定者，就算測試報告或驗證證書上無相關單位 Logo，也

得以認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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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技術規範未要求認證機構 LOGO 在證明文件中，可由三家驗證機構審查證明文件是否屬

認證機構認可驗證機構所出具文件及認可範圍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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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十：大電力提案 

 

案由： 

1. 正常運轉試驗之溫度，建議單套儲能系統之充放電功率修正為三擇一即可：1. 額定功

率、2.可容許設計最大功率(申請容量、電池能力、系統設計…等因素)、或 3. 台電要求。 

2. 因輔助服務案場，台電要求於性能驗證階段進行全功率充放電測試，台電調度處會自行

確認案場是否滿足相關要求，因此 SAT階段無需進行案場全部 PCS充放電測試。 

3. 目前一致性會議所規定接地連續性測試方法，對於設備採直接接地至地網設計(非連接

至接地箱)者無法進行所謂接地線電阻量測，且用戶用電設備規則第 26 條已規定接地及

搭接導線線徑大小有相對應規定。 

 

新竹分局意見： 

(1) 建議維持 1120410一致性會議(經標六字第 11260006880號)辦理，即以規格內最大操作

負載進行充電放電各一次(一個循環)及參加台電公司服務條件，兩者皆須執行作法辦理。 

(2) 建議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以及抽樣測試方法，皆依技術規範及 1120410 一致性會議

(經標六字第 11260006880號)辦理。 

接地(earthing)<10 ohm，已於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以電機技師設計簽證為準，無

須於現場允收試驗執行。搭接(bonding)，因未曾於型式試驗評估，屬現場允收試驗項目應

測試項目，建議依技術規範執行。 

 

工研院意見： 

(3) 為避免申請者因參與台電交易平台輔助服務商品規格不同(例如 dReg與 E-dReg)，而有

不同性能測試條件，恐造成評估疏漏以及如同今(113)年度台電公司要求案場轉換服務

商品時須重行測試等問題。建議維持 1120410一致性會議(經標六字第 11260006880號)

辦理，即以規格內最大操作負載進行充電放電各一次(一個循環)及參加台電公司服務條

件，兩者皆須執行作法辦理。  

(4) 建議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以及抽樣測試方法，皆依技術規範及 1120410 一致性會議

(經標六字第 11260006880號)辦理。 

(5) 接地(earthing)<10 ohm，已於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以電機技師設計簽證為準，

無須於現場允收試驗執行。搭接(bonding)，因未曾於型式試驗評估，屬現場允收試驗項

目應測試項目，建議依技術規範執行。 

 

金屬中心意見： 

(1) 建議依照每個儲能案場之樣態，進行最嚴苛之條件。 

(2) 依照技術規範 4.3.6.3 之規定，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為現地允收試驗必需執行項目，

且需於最大操作負載及參數下操作，應依技術規範之內容執行。 

(3) 因搭接部分為型式試驗與 FAT 無測量的部分，在 SAT 應進行此部分之試驗。 

 

決議： 

本案建請大電力中心提供完整案例再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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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時 45分 






